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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版本推出但遭立法院退回行政院，在我國數位匯流相

關法律落後日韓近 10 年的情形，請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盡力研

擬與發展，傳播通訊乃是人民接受訊息融入社會的重要發展

元素之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廣電三法」今年完成修法時，並未修改「黨政軍」條款，仍然限制 1 股都不行。石世豪時

代，NCC 送交行政院的「匯流五法」版本擬議開放至間接 10%，後來立法院在審議「廣電

三法」時、交委會提議放寬至間接 5%，最後三讀通過「廣電三法」時，拿掉黨政軍條款不

納入修法內容，本席請有關單位對此案作說明與報告目前預計作法為何。 

二、舊時代的「匯流五法」打算解除一類及二類電信分別發照，無線電視多餘頻譜可以出租營

利、頻譜與執照分離發放，以及電信／有線電視如何在相同平台、相同管制，「新匯流五

法」目前看不到修法細節，亦請有關單位盡速對本席做出目前方向之說明與報告。 

三、通傳會新任主委形容其任內擬定的「新匯流五法」是以「抓大放小、鼓勵創新」為修法原

則。對於大型企業加強管制，新進及小型企業採取相對鬆綁措施，並希望降低新法對於業

界的衝擊，請貴單位對於該修法原則再詳加說明。 

四、希望相關單位對於本法案推動的時間，草擬的方向，未來的展望能夠對本辦公室做出書面

報告與說明。 

（二十八）本院林委員俊憲，鑒於本屆奧運會我國參與奧運之選手與中

華民國網球協會、中華民國羽球協會產生許多糾紛，本席認

為體育乃我國外交重要資產，各體育協會之最高守則應為推

動我國運動文化幫助我國選手於國際賽事中與國際上其他選

手競爭，然而體育署以及中華民國各體育協會似乎對我國選

手多加拖累，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之體育最高主管機關為教育部體育署，惟體育除屬於國民教育之一環外，亦是我國展

現國際知名度，軟性展示我國外交國防實力，提升國民整體生命健康之方法，本席認為適

度提升體育部門之層級不只有助於國民健康，更有助於改善台灣傳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

高之守舊觀念提升國際競爭力亦能避免許多天分志趣不在於學科上之青少年迷失人生方向

，請行政院針對我國體育署之層級位階之適切性做回覆。 

二、我國之體育選手報名亞運、奧運等國際賽事皆以各單項體育協會為參賽窗口，然該體育協

會屬民間團體，卻負責事關我國國家聲譽之國際賽事，且不受政府機關之監督，體育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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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與業務外包出去給地方非專業人士，卻在體育協會在國手選拔、選手培訓、賽事舉辦

上，無法監督造成協會怠忽職守結黨營私之傳聞屢見不鮮，本席建議行政院須盡速研擬並

建立政府對協會之監督機制以及各選手對單項協會之監督機制為宜，請體育署以及行政院

儘速提出改善報告並回覆。 

三、2015 年七月十五的世界青少年田徑錦標賽葉耀文比賽撐竿跳田徑協會卻未將竿子送達事件

、撞球好手吳珈慶受撞球協會打壓移籍大陸事件、以及今年奧運的謝淑薇事件遭網球協會

打壓、戴資穎遭羽球協會威脅懲處事件，行政院體育署請儘速向本席報告我國體育署與各

單項協會之行政關係並盡速提出改善報告，若須有法律上修正，亦請行政院提出相關建議

。 

除上述問題外請教育部體育署提供近年對台灣體育之改善方針、近期目標、發展計畫

以及預計實施日期。 

（二十九）本院林委員俊憲，鑒於我國網路平台興盛，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 NCC）所主管之通訊商品於網路平台販售者甚多

，惟有許多產品未經審驗即於網路平台上架，許多網路業者

皆未規定輸入 NCC 型式認證碼後才能於其平台上架，導致現

今網路上流通之通訊商品未符審驗規定，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按我國電信法第四十九條：「為保障國家安全及維持電波秩序，製造、輸入、設置或持有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須經交通部許可；其所製造、輸入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號及數量

，須報請交通部備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製造、輸入經營許可、經營許可執照之核發、

換發與補發、許可之廢止、製造、輸入、設置與持有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交通部定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非經型式認證、審驗合格，不得製造 、輸入、販賣或公

開陳列。但學術研究、科技研發或實（試）驗所為之製造、專供輸出、輸出後復運進口或

經交通部核准者，不在此限。第一項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之項目，由交通部公告之

。」、同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擅自設

置或持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其器材。

依前二項規定沒入之設備或器材，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為之。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至第七款情形，得連續處罰至改正時為止。」我國通訊商品欲於現實中買賣或於

網路平台上流通皆須有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認證，經查現有許多網路平台買賣相關通訊器材

於網路上販售皆未有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認證碼，且 NCC 針對網路平台流通商品之行政處分

皆以通知下架作為主要處分，並無其他相關罰鍰，許多流通商品經通知下架後即馬上上架


